附件2

天津市互联网医院不良执业行为记分
通知书
（范本）

（被记分互联网医院名称）：
本机关于    年    月    日查明你单位存在以下不良执业行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天津市互联网医院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具体到条款编号）    的有关规定，决定给予你单位不良执业行为记分      分。
请你单位及时对相关不良执业行为进行整改，并切实加强管理，增强依法执业意识，规范执业行为，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备注：本通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记分实施机构存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档案，一份交当事医疗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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